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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9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5 月 18 日起，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等公共媒体发布

报道，称国统股份与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齐

翔通航”）举行签约仪式，国统股份并购齐翔通航，计划 2 年内为齐

翔通航注资 5 亿元，力争 2 年后打造齐翔通航登陆主板上市。你公司

股票于 2016 年 5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，你公司披露澄清公告，披露上

述签约仪式是公司东北项目部擅自以“国统股份东北事业部”的名义

与齐翔通航举行，未经公司董事会授权，公司未与齐翔通航签署任何

合作协议。2016 年 5 月 20 日，你公司股票复牌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发生上述事项的原因，

加强对控股子公司及下属机构的管理控制，自查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

建立与实施情况，并认真进行整改。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6 月 8 日前

将自查和整改情况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新疆证监局上市公

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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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